
龙岗区龙岗河流域排水管网系统完善工程

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工程

投标文件

资信标

项目编号：2412-440307-04-05-909248003001

投标人名称：深圳市综合交通与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

投标人代表： 余培伟

投标日期： 2026 年 3 月 6 日

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
企业基本信息一览表

企业名称

深圳市综合交通与市政工

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

成立时间 2002.11.06

企业类型
（投标人勾选）

☑国有企业□民营企业 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3750

主营业务范围

规划设计管理;工程管理服务:招投标代理服务:工程造价咨询业务:工程

技术服务(规划管理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除外);环保咨询服务;土壤污染

治理与修复服务;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;海洋环境服务:生态恢复及生态

保护服务;软件开发;信息系统集成服务:物联网应用服务:物联网技术服

务:市政设施管理:采购代理服务: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:生态环境材料

销售:土壤及场地修复装备销售;对外承包工程:货物进出口;技术进出

口;非居住房地产租赁;住房租赁;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技术交

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;软件外包服务:集成电路设计;信息技术咨询服

务;导航终端制造:软件销售:导航终端销售。

人员情况 总人数 457 人

具备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相关执

业资格技术人员

310 人

（若为联合体投标，则联合体各方均需提供）













二、投标人近 5 年同类项目业绩

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（万元） 合同签订时间 工作内容 备注

1

深圳市宝安区宝石

路二期工程（水土保

持方案编制）

74.673 2023.5.12

承担深圳市宝安区宝石

路二期工程的水土保持

方案编制工作。本项目水

土保持方案编制暂以新

版方案预估总投资建安

费 58980.33 万元为计算

基数，按主体工程总投资

的 4%作为计算水土保持

投资额，即 2359.21 万元。

2
田心大道如意路市

政工程（水土保持方

案编制）

64.8012 2023.3.24

承担田心大道如意路市

政工程的水土保持方案

编制工作。本项目水土保

持方案编制暂以估算建

安费 33693.01 万元为计

算基数，按主体工程总投

资的 6%作为计算水土保

持投资额，即 2021.58 万

元。

3

龙岗区积谷田受纳

场(二期)项目全过

程工程咨询(项目管

理、设计、勘察、监

理、工程造价等)

1558.67（其中水

土保持编制 33.50

万元）

2025.9.19 承担龙岗区积谷田受纳

场(二期(项目管理、设

计、勘察、监理、工程造

价等事宜。

工作内容

的“其他”

项中，含

水土保持

方案编

制。



1.深圳市宝安区宝石路二期工程（水土保持方案编制）















2.田心大道如意路市政工程（水土保持方案编制）











3.龙岗区积谷田受纳场(二期)项目全过程工程咨询(项目管理、设计、勘察、监

理、工程造价等)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三、项目负责人近 5 年同类项目业绩

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（万元）合同签订时间 工作内容 担任职务 备注

1

深圳市宝安区宝

石路二期工程

（水土保持方案

编制）

74.673 2023.5.12

承担深圳市宝安区宝

石路二期工程的水土

保持方案编制工作。

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

编制暂以新版方案预

估 总 投 资 建 安 费

58980.33 万元为计算

基数，按主体工程总

投资的 4%作为计算水

土保持投资额，即

2359.21 万元。

项目负责

人

2
田心大道如意路

市政工程（水土

保持方案编制）

64.8012 2023.3.24

承担田心大道如意路

市政工程的水土保持

方案编制工作。本项

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

暂 以 估 算 建 安 费

33693.01 万元为计算

基数，按主体工程总

投资的 6%作为计算水

土保持投资额，即

2021.58 万元。

项目负责

人

3

石岩街道片石路

（石中路—建工

二路）新建工程

水土保持方案编

制

8.1 2023.10.8
承担石岩街道片石路

(石中路一建工二路)

新建工程水土保持方

案编制任务。

项目负责

人



1.深圳市宝安区宝石路二期工程（水土保持方案编制）















2.田心大道如意路市政工程（水土保持方案编制）











其他证明文件











3.石岩街道片石路（石中路—建工二路）新建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













四、项目管理人员的经验与水平

拟投入项目管理班子配备情况表

序号 拟在本项目中担任职责 姓名 注册资格 职称

1 项目负责人 牛建敏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

（给水排水）

正高级工程师（给排

水）

2 审核负责人 薛珂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

（给水排水）

高级工程师（给排

水）

3 主要技术人员 胡新敏 /
高级工程师（给排

水）

4 主要技术人员 罗成添 / 工程师（给水排水）

5 主要技术人员 张靠 / 工程师（给排水）

6 主要技术人员 赵园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

（给水排水）

高级工程师（公用设

备）

7 主要技术人员 张艳东 /
高级工程师（道路与

桥梁工程）

8 主要技术人员 敬淼淼

注册土木工程师(道

路工程)/咨询工程师

(投资)

高级工程师（道路与

桥梁）



1.项目负责人 牛建敏











2.审核负责人 薛珂













3.主要技术人员 胡新敏







4.主要技术人员 罗成添







5.主要技术人员 张靠







6.主要技术人员 赵园











7.主要技术人员 张艳东







8.主要技术人员 敬淼淼









五、中小企业划型情况

中小企业声明函

（参考格式）

致招标人：

我方 （投标人名称） 现参加招标工程 （标段名称） 的

投标（标段编号： ），我方郑重声明：

一、按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

号），我方属于□中 □小 □微企业。

二、按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关于在政府投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

中落实支持中小业发展政策的通知》（深建市场〔2024〕3号），我

方不存在与大型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，不存在与大型企业有直接控

股、管理关系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接受招标人

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取消我方中标资格并追求我方相应责任。

投标人： （加盖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（签字或加盖私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1.中小企业按照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

300 号）等规定进行确定。2.若投标人为中小企业的，须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，若未提

供或未按格式或未按要求加盖公章的，所造成的不良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。组成联合体投

标的，若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则各方均需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；大型企业与中小企

业组成联合体参与投标，中小企业单位需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。



说明

由于本企业不属于中小企业，故只保留以上原格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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